弘光科技大學
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查詢作業申請表
	申請單位
	
	申請日期
	年
月
日

	申請事由
	

	序號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或
護照號碼
	出生年月日
(請填西元年)
	備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說明:

一、申請查詢單位於本表奉核後，將由人事室承辦人員至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進行查詢。

二、查詢結果應列印留存以備日後檢核用。

三、請將申請表(word)電子檔寄至ktd0407@hk.edu.tw。

四、各系新聘兼任教師，請於系教評會召開前10個工作日提出查詢作業申請。其他活動之參與人員名單，請於活動日前10個工作日提出申請。
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	人事室承辦人
	人事室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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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單修訂日期：114/12/02


保存期限：5年











